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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立法會討論政府提出之環境基建項目 CB(1)931/13-14(01) 咨詢內容，香港環境

保護協會認為有關未來處理全港垃圾問題，必需在現時便要制定出長遠政策，本

協會認同環境局就基建項目附近市民及議員提出關注的問題已提供多項適當的

解決方案，本協會原則上支持環境局的基建項目申請，並要求局方回應以下本協

會跟進之內容： 
 
 
1. 政府必需提供更多有關焚化爐廢氣排放之數據，包括二惡英的排放數字。 
 
2. 政府必需在未來焚化爐啟用前，落實各項全港有系統的回收政策，避免有用

資源經焚化爐焚化處理。 
 
3. 本協會反對環評研究顯示石鼓洲周圍的水域沒有中華白海豚出沒之理據，原

因是本協會在 90 年代發現該水域有中華白海豚出現，因此該水域是中華白海豚

『原有』之生活水域；由於香港近岸海域將會因完善污水處理系統而有明顯水質

改善，因此建議政府在興建石鼓洲焚化爐時，應把中華白海豚及江豚一併列入保

育及修復範圍，復原中華白海豚的生活空間。 
 
4. 第 2 5 8 8 號政府公告涵蓋的石鼓洲與南大嶼山之間的浚挖和填海工程，涉及

在海上的狹長地帶內進行由人工島至南大嶼山的敷設海底電纜工程，以及人工島

填海工程的一個施工區。會以非浚挖方法，進行敷設海底電纜工程。方法是使用

噴水器令海床形成一道壕溝，並隨即敷設電纜。壕溝的內側會自行滑下，把電纜

掩埋，並在海床留下一個小凹槽。要完成整個海底電纜敷設過程需時甚短(約 2 0 
個工作天)。本協會得知於 2007 年 CLP 有關 LNG 方案中已否決了這種極端打擾

海底生態之工程方案，特別是豚類以聲納定位生活，連續 20 天大面積漂游物會

嚴重影響有關豚類及魚類生活範圍，建議政府必需避開在豚類及魚類生育季節進

行這項工程。 
 
5. 政府應安排持份者到石鼓洲考察，以增加對項目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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